臺北市士林區社子國民小學115學年度第一學期課後照顧班實施計畫  115/04/30修
1、 依據：臺北市國民小學全面推動｢課後好安心｣課後照顧服務實施計畫。

2、 實施對象：本校學生。
3、 實施時間：115年8月31日(一)~116年1月19日(二)休業式前一天止。
4、 [image: image1.jpg]


課後班時段： A.12:00~15:50  B.15:50~17:20  C.12:00至17:20  D.17:30至19:00
5、 報名時間及方式：
（1） 第一階段：115年5月30日(六)0:00至115年6月8日(一)17:00止。(開學即可上課)
（2） 第二階段：電話報名者為候補生。若年段班級人數額滿，須等教務處通知才能入班上課，
聯繫電話:2812-9059分機837 教務處錡小姐。
（3） 採網路報名，網址：https://ecampus.com.tw/Index/AnnShow/58
    登入帳號、密碼皆為學生身分證字號(第一碼英文字母大寫)
6、 繳費日期：預計於115年9月份(開學後)發下繳費三聯單，請家長至各金融單位或超商繳費。
7、 編班方式：由教務處視各班報名學生人數，調整編班，每班人數15-20人。以同年級編班為原則，其次視報名人數採跨年級混合編班。(若報名學生原班老師有帶課後班，將優先編至該課後班) 
8、 開設班別及授課內容：如下表
	招生

年級
	班別
	上課時間
	學費
(預估)
	冷氣費
	費用
合計
	上課內容

	小一

新生
	A1
	【週一、四、五】12:00至15:50
	5571元
	137元
	5708元
	課後照顧

作業指導

學藝活動

生活輔導

	
	C7延長
	【週一、二、四、五】15:50至17:20
	4698元
	75元
	4773元
	

	
	DE8
	【週三】12:00至17:20
	3333元
	70元
	3403元
	

	
	D9安心
	【週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】17:30至19:00
	7162元
	114元
	7276元
	

	二

年

級
	A2
	【週一、四、五】12:00至15:50
	5571元
	137元
	5708元
	

	
	C7延長
	【週一、二、四、五】15:50至17:20
	4698元
	75元
	4773元
	

	
	DE8
	【週三】12:00至17:20
	3333元
	70元
	3403元
	

	
	D9安心
	【週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】17:30至19:00
	7162元
	114元
	7276元
	

	三

年

級
	BC3
	【週一、二、四、五】15:50至17:20
	4698元
	75元
	4773元
	

	
	BC3(五)
	【週五】12:00至15:50
	1651元
	43元
	1694元
	

	
	DE8
	【週三】12:00至17:20
	3333元
	70元
	3403元
	

	
	D9安心
	【週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】17:30至19:00
	7162元
	114元
	7276元
	

	四

年

級
	BC4
	【週一、二、四、五】15:50至17:20
	4698元
	75元
	4773元
	

	
	BC4(五)
	【週五】12:00至15:50
	1651元
	43元
	1694元
	

	
	DE8
	【週三】12:00至17:20
	3333元
	70元
	3403元
	

	
	D9安心
	【週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】17:30至19:00
	7162元
	114元
	7276元
	

	五

年

級
	C5
	【週一、二、四、五】15:50至17:20
	4698元
	75元
	4773元
	

	
	DE8
	【週三】12:00至17:20
	3333元
	70元
	3403元
	

	
	D9安心
	【週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】17:30至19:00
	7162元
	114元
	7276元
	

	六

年

級
	C6
	【週一、二、四、五】15:50至17:20
	4571元
	72元
	4643元
	

	
	DE8
	【週三】12:00至17:20
	3167元
	65元
	3232元
	

	
	D9安心
	【週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】17:30至19:00
	6933元
	109元
	7042元
	


課後班時間如果有上社團或學校其他校隊，請在備註欄備註，續明參加哪個活動及時間。
9、 其他注意事項：

（1） 凡具有『低收入戶』、『中低收入戶』、『原住民』、『身心障礙』、『家庭突遭變故』、『家戶年所得35萬元以下且年利息2萬元以下』等身份者，經教務處調閱安心就學申請資料確認後，可免費參加課後照顧班，若未具身份則須繳交課後班費用。
（2） 已報名開班，如未於繳費期間內繳錢，視同放棄資格。
（3） 作業指導：因各班作業量不同，每個孩子完成作業的速度亦有所差異，因此若課後班老師在協助指導、檢查作業的部分有未盡事宜，敬請見諒。
（4） 參加課後班，請家長務必準時接學生放學，以免學生滯留在外，發生危險；下課後30分鐘內家長未前來接回造成學生安全之虞達三次以上者，校方得令其退班，並依規定辦理退費。
（5） 為維護學習品質與其他學員權益，未遵守上課規則干擾同學學習經教師勸導而不改善，將書面或電話通知家長，其違規達三次以上者，校方得令其退班，並依規定辦理退費。

10、 退費辦法：

開學當天至第七週止申請退出者，退還所繳費用的2/3，學期第七週～第十三週止申請退出，退還所繳費用的1/3。學期第十四週後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2/3以上時，恕無法申請退費。
請家長或學生親洽教務處辦理退費。
11、 本計畫陳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 
